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庞大汽贸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以募集资金置换预先投入募集资金

投资项目的自筹资金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 误导性陈述或

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庞大汽贸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本公司”、“公司”）第二届董事会第四次会议审

议通过了关于以募集资金置换预先已投入募集资金投资项目的自筹资金的议案， 同意公司

以募集资金

４３８

，

５８７

，

９１２．６０

元置换公司预先已投入募集资金投资项目的自筹资金

４３８

，

５８７

，

９１２．６０

元。 现将相关事宜公告如下：

一、募集资金基本情况

经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 《关于核准庞大汽贸集团股份有限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

的批复》（证监许可［

２０１１

］

４８９

号）核准，公司向社会公开发行人民币普通股（

Ａ

股）股票

１４

，

０００

万股，每股发行价格为人民币

４５

元，募集资金总额为人民币

６３

亿元，扣除各项发行费用合

计人民币

２５９

，

９９３

，

２５４

元，实际募集资金净额为人民币

６

，

０４０

，

００６

，

７４６

元。 上述募集资金已

全部到位， 并经安永华明会计师事务所有限公司 （以下称 “安永华明”） 出具的安永华明

（

２０１１

）验字第

６０６０４７１９＿Ａ０１

号《验资报告》验证确认。

二、公司招股说明书承诺募集资金投资项目情况

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招股说明书》第十三章“募集资金运用”中“二、募集资金运用项

目”披露如下：

项 目 名 称 总投资额（万元） 拟投入募集资金（万元）

一、新建、改建经营网点项目

１７３

，

６９５．９２ １４５

，

１１５．５６

二、补充营运资金

４０

，

０００．００ ４０

，

０００．００

合计

２１３

，

６９５．９２ １８５

，

１１５．５６

新建、改建经营网点项目中包括

１４

个经营网点，其具体投资额如下：

项 目 名 称

总投资额

（万元）

拟投入募集资金

（万元）

（唐山市）汽车大市场重建、扩建项目

７

，

８００．００ ７

，

８００．００

（承德市）汽车市场搬迁、扩建项目

３４

，

８７０．００ ２２

，

８６２．００

（张家口市）汽车市场搬迁、扩建项目

１３

，

２０２．５４ ９

，

９５７．５４

（衡水市）汽车市场及配送中心项目

３８

，

８４３．１６ ３６

，

１６２．４８

（唐山遵化市）汽车市场及配送中心项目

２１

，

１２８．００ １８

，

０００．００

（唐山唐海县）汽车市场项目

１０

，

３５３．７０ ９

，

０５３．７０

（唐山迁安市）汽车市场项目

８

，

９７３．０４ ８

，

０００．００

（保定市）汽车市场项目

１０

，

５００．８０ ８

，

８７０．８０

（沈阳新民市）汽车市场项目

５

，

１９３．２５ ４

，

０００．００

（本溪市）广州本田汽车专卖店项目

２

，

４４０．００ ２

，

０００．００

（延吉市）广州本田、斯巴鲁汽车专卖店项目

４

，

２９２．３７ ４

，

２９２．３７

（白城市）广州本田、斯巴鲁汽车专卖店项目

３

，

１１６．６７ ３

，

１１６．６７

（呼伦贝尔市）汽车市场项目

９

，

２６０．００ ８

，

０００．００

（原平市）汽车市场项目

３

，

７２２．３９ ３

，

０００．００

合计

１７３

，

６９５．９２ １４５

，

１１５．５６

上述募集资金投资项目中的新建、改建经营网点项目合计需募集资金净额

１４５

，

１１５．５６

万元。 在募集资金到位前，根据投资项目的实际情况，以自筹资金先行投入。 在募集资金到

位后，以募集资金支付投资项目剩余款项及置换先期已投入的自筹资金。 如果本次募集资

金净额超出以上预计总投资额，公司将严格按照相关规定及《募集资金管理制度》，切实根据

公司的发展规划及实际生产经营需求，妥善安排超募资金的使用计划；如果本次募集资金净

额低于以上预计总投资额，对募集资金投资项目所存在的资金缺口，公司将自筹解决。

三、以自筹资金预先投入募集资金投资项目情况

为保障首次公开发行募集资金投资项目（以下称“募投项目”）的顺利进行，在首次公开

发行募集资金到位前，公司已利用自筹资金预先投入部分募投项目。

截至

２０１１

年

４

月

３０

日，本公司以自筹资金预先投入募集资金投资项目的实际投资金额

（扣除投入无形资产后）合计人民币

５２５

，

０５５

，

３２４．１４

元。 本次拟以募集资金置换预先投入金

额人民币

４３８

，

５８７

，

９１２．６０

元，具体情况如下：

单位：元人民币

项目名称 拟投入募集资金总额

自筹资金已投入金额

（扣除投入无形资产）

置换募集资金金

额

（唐山市）汽车大市场重建、扩

建项目

７８

，

０００

，

０００．００ ７４

，

０４７

，

４１８．２４ ３４

，

０００

，

０００．００

（承德市）汽车市场搬迁、扩建

项目

２２８

，

６２０

，

０００．００ ８２

，

８７１

，

４９７．７６ ８２

，

８７１

，

４９７．７６

（张家口市）汽车市场搬迁、扩

建项目

９９

，

５７５

，

４００．００ ５９

，

１９３

，

００２．１９ ５４

，

５７５

，

４００．００

（衡水市）汽车市场及配送中心

项目

３６１

，

６２４

，

８００．００ ３１

，

３４２

，

４２９．５２ ３１

，

３４２

，

４２９．５２

（唐山遵化市）汽车市场及配送

中心项目

１８０

，

０００

，

０００．００ ５８

，

７２２

，

２３０．３３ ５８

，

７２２

，

２３０．３３

（唐山唐海县）汽车市场项目

９０

，

５３７

，

０００．００ ７

，

６３１

，

０１９．１５ ７

，

６３１

，

０１９．１５

（唐山迁安市）汽车市场项目

８０

，

０００

，

０００．００ １８

，

３５０

，

９５８．８４ １８

，

３５０

，

９５８．８４

（保定市）汽车市场项目

８８

，

７０８

，

０００．００ ３５

，

００３

，

９７７．００ ３５

，

００３

，

９７７．００

（沈阳新民市）汽车市场项目

４０

，

０００

，

０００．００ ４３

，

７０４

，

０７１．５９ １６

，

０００

，

０００．００

（本溪市）广州本田汽车专卖店

项目

２０

，

０００

，

０００．００ １０

，

３３１

，

５６８．３３ ８

，

０００

，

０００．００

（延吉市）广州本田、斯巴鲁汽

车专卖店项目

４２

，

９２３

，

７００．００ ２３

，

５１９

，

１６５．６３ ２２

，

９２３

，

７００．００

（白城市）广州本田、斯巴鲁汽

车专卖店项目

３１

，

１６６

，

７００．００ １５

，

２７７

，

５８０．９５ １４

，

１６６

，

７００．００

（呼伦贝尔市）汽车市场项目

８０

，

０００

，

０００．００ ４１

，

３７７

，

１７８．３８ ４０

，

０００

，

０００．００

（原平市）汽车市场项目

３０

，

０００

，

０００．００ ２３

，

６８３

，

２２６．２３ １５

，

０００

，

０００．００

合计

１

，

４５１

，

１５５

，

６００．００ ５２５

，

０５５

，

３２４．１４ ４３８

，

５８７

，

９１２．６０

四、关于以募集资金置换预先投入募投项目的自筹资金的董事会决议

公司于

２０１１

年

６

月

９

日召开的第二届董事会第四次会议审议通过了 《关于庞大汽贸集团

股份有限公司以募集资金置换预先已投入募集资金投资项目的自筹资金的议案》，同意公司

以募集资金

４３８

，

５８７

，

９１２．６０

元置换公司预先已投入募集资金投资项目的自筹资金

４３８

，

５８７

，

９１２．６０

元。

五、相关方关于募集资金置换方案的意见

１

、注册会计师鉴证

根据安永华明出具的安永华明（

２０１１

）专字第

６０６０４７１９＿Ａ０５

号《关于庞大汽贸集团股份

有限公司以自筹资金预先投入募集资金投资项目情况的专项鉴证报告》， 专项鉴证报告认

为： 贵公司的上述关于以自筹资金预先投入募集资金投资项目的专项说明已按照上海证券

交易所《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募集资金管理规定》（上证上字［

２００８

］

５９

号）的有关要求

编制， 并在所有重大方面反映了贵公司募集资金项目截至

２０１１

年

４

月

３０

日止的预先投入情

况。

２

、保荐机构意见

根据公司保荐机构瑞银证券有限责任公司（以下称“瑞银证券”）出具的《关于庞大汽贸

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募集资金置换预先投入募集资金投资项目的自筹资金事项之核查意

见》，公司保荐机构认为：公司本次以募集资金

４３８

，

５８７

，

９１２．６０

元人民币置换公司预先已投

入募集资金投资项目的自筹资金

４３８

，

５８７

，

９１２．６０

元人民币， 置换金额与预先投入的自筹资

金数额一致，不违反公司在《招股说明书》中对募集资金投资项目的承诺，不存在改变或变相

改变募集资金投向和损害股东利益的情况。 本次募集资金置换事项已经公司董事会审议通

过，履行了必要的审批程序，符合上海证券交易所《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募集资金管理

规定》等有关规定。

瑞银证券同意公司以募集资金置换预先已投入募投项目的自筹资金。

六、使用募集资金置换自筹资金对公司的影响

公司本次以募集资金置换自筹资金事宜，有利于提高公司的资金使用效率，降低财务成

本。 本次置换不改变募集资金用途，不影响募投项目的正常运行。

七、备查文件

１

、公司第二届董事会第四次会议决议

２

、安永华明出具的《关于庞大汽贸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自筹资金预先投入募集资金投

资项目情况的专项鉴证报告》

３

、瑞银证券出具的《关于庞大汽贸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募集资金置换预先投入募集资

金投资项目的自筹资金事项之核查意见》

特此公告。

庞大汽贸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２０１１

年

６

月

１０

日

证券代码：

６０１２５８

证券简称：庞大集团 公告编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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庞大汽贸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增聘公司高级管理人员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 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

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庞大汽贸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本公司”、“公司”）第二届董事会第四次会议审

议通过了《关于庞大汽贸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增聘副总经理、总经理助理的议案》，根据公司总

经理的提名，同意聘任贺立新担任公司副总经理，聘任刘斌担任公司总经理助理。 个人简历

详见附件。

特此公告。

庞大汽贸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２０１１

年

６

月

１０

日

附件一：

贺立新简历

贺立新，男，中共党员，

１９６３

年

８

月

２９

日出生，中国国籍，无境外居留权，

１９８１

年至

１９９４

年

先后在滦县招待所、滦县检察院、滦县水泥厂工作，

１９９４

年

７

月至

２０１１

年

６

月在唐山市冀东物

贸集团有限责任公司工作。 现任庞大汽贸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副总经理。

附件二：

刘斌简历

刘斌，男，

１９６２

年

６

月

１４

日出生于吉林省长春市，中国国籍，无境外居留权，

１９８２

年

６

月，吉

林省人民警察学校毕业，

１９８７

年

６

月，吉林省政法管理干部学校毕业，

１９９１

年

６

月，吉林大学

毕业，

１９８２

年

９

月至

１９９５

年

３

月，先后在靖安县公安局、法院工作，

１９９９

年

１０

月至

２００４

年

４

月，在

一汽集团六分厂工作，

２００４

年

４

月至

２０１１

年

６

月在唐山市冀东物贸集团有限责任公司工作。现

任庞大汽贸集团股份有限公司总经理助理。

证券代码：

000558

证券简称：莱茵置业 公告编号：

2011－027

莱茵达置业股份有限公司

2011

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全体董事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

或重大遗漏。

一、重要提示

1

、本次会议没有否决或修改提案的情况

2

、本次会议没有新提案提交表决

二、会议召开的情况

1

、会议时间：

2011

年

6

月

10

日上午

9

：

30

2

、股权登记日：

2011

年

6

月

03

日

3

、会议召开地点：浙江省杭州市文三路

535

号莱茵达大厦

20

楼会议室

4

、召开方式：现场投票方式。

5

、召集人：公司董事会

6

、主持人：董事黄国梁先生

7

、会议的召开符合《公司法》、《股票上市规则》及《公司章程》有关规定

三、会议的出席情况

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的具有表决权的股东及股东代表共

2

人， 代表有表决权股份总数为

415,564,765

股，占公司总股本的

65.93%

。

公司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及见证律师出席了会议。

四、提案审议和表决情况

会议经过逐项记名投票表决，作出如下决议：

表决通过了《关于撤销公司

2009

年非公开发行股票方案的议案》。

2009

年

7

月

20

日，公司召开

2009

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了《关于公司非公开

发行股票方案的议案》，确定的发行价格不低于

5.96

元

/

股，发行股票数量不超过

12,500

万股

（含

12,500

万股），发行股份所募集资金净额不超过

69,000

万元，扣除发行费用后将全部用于

公司募投项目的开发建设。

2009

年

9

月

27

日，中国证监会对公司

2009

年度非公开发行股票行

政许可申请材料予以受理。

2010

年

7

月

19

日，公司召开

2010

年第三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了《关于延长公司非

公开发行股票决议有效期并调整发行底价的议案》， 同意将

2009

年度非公开发行股票方案

的有效期自该次股东大会通过之日起十二个月内有效，同意因定价基准日调整而对

2009

年

度非公开发行股票的发行价格进行调整，发行价格调整为不低于

6.76

元

/

股，发行股票数量

不超过

12,500

万股（含

12,500

万股），发行股份所募集资金总额为

70,600

万元，扣除发行费用

后预计将不超过

69,000

万元。

鉴于国家对房地产业务上市公司股权融资的相关政策发生较大变化，审议通过

2009

年

度非公开发行方案的股东大会一年有效期将近之实际情况，经公司董事会综合考虑和审慎

分析，与本次非公开发行股票的保荐机构协商后，决定向中国证监会申请撤回本次非公开

发行股票的申报材料。 同时，公司已对涉及募投项目的资金作了安排，项目经营情况良好。

表决结果为：

415,564,765

股同意， 占参加会议表决的股东及股东代表所持有表决权股

份总数的

100%

；

0

股反对，占参加会议表决的股东及股东代表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

；

0

股弃权，占参加会议表决的股东及股东代表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

。

五、律师出具的法律意见：

本次股东大会由浙江天册律师事务所赵琰律师现场见证并出具了法律意见书（详见附

件）。该法律意见书认为：公司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与召开程序符合法律、法规、股东大会规

则和公司章程的规定；出席会议人员的资格、召集人资格合法有效；会议表决程序、表决结

果合法有效；作出的决议合法有效。

六、备查文件

1

、经与会董事签字的本次股东大会决议；

2

、浙江天册律师事务所出具的法律意见书；

3

、本次股东大会全套会议资料。

特此公告。

莱茵达置业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

O

一一年六月十日

证券代码：

000607

证券简称：

*ST

华控 公告编号：

2011－24

重庆华智控股股份有限公司

六届十九次董事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

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

重庆华智控股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六届十九次会议于

2011

年

6

月

1

日以电子邮件的方式

发出通知，于

2011

年

6

月

10

日以通讯方式召开，公司七名董事全部参与表决。 本次会议符合

《公司法》及《公司章程》规定，经全体董事认真审议通过以下议案：

一、《关于授权公司再次向华立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及子公司融资的议案》

授权公司在本议案生效后

12

个月内， 再次向公司控股股东华立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及其

下属子公司进行借款，借款额度不超过人民币

1

亿元，借款利息不超过

8%

。 该议案具体内容

详见公司

2011-25

号《关于再次向华立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及子公司融资的关联交易公告》。

本议案尚需提交公司

2011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 关联股东华立集团股份有限公

司将在

2011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本议案时回避表决。

该议案生效后， 公司向控股股东华立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及子公司借款的总额度不超过

人民币

2

亿元。

表决结果：同意

5

票，反对

0

票，回避

2

票，弃权

0

票。

二、《关于召开

2011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的议案》

决定于

2011

年

6

月

28

日（星期二）上午

10

：

00

时在重庆市北碚区童家溪镇同兴园区一路

8

号公司会议室召开

2011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 具体内容详见公司

2011-26

号 《关于召开

2011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的会议通知》。

表决结果：同意

7

票，反对

0

票，回避

0

票，弃权

0

票。

特此公告。

重庆华智控股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11

年

6

月

10

日

证券简称：

*ST

华控 证券代码：

000607

公告编号：

2011-25

重庆华智控股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再次向华立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及子公司融资的关联交易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

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

重要内容提示：

●

本次交易内容： 在 《关于授权公司再次向华立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及子公司融资的议

案》生效后

12

个月内，授权公司向公司控股股东华立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及其子公司借款，借

款额度不超过人民币

1

亿元，借款利息不超过年利率

8%

。 具体借款金额和借款利息由借款发

生时签订的协议约定。

●

本次交易属关联交易，公司董事会在审议该议案时关联董事刘浩军、蔡晓利进行了回

避表决。

●

本次交易对上市公司持续经营能力、损益及资产状况无实质性影响。

●

本议案生效后， 公司向控股股东华立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及子公司借款的总额度不超

过人民币

2

亿元。

一、关联交易概述

由于公司

2010

年度继续亏损， 公司目前资金尚不宽裕， 且公司的后续发展还需进行投

入， 为有效应对可能出现的资金紧张的局面， 建议董事会授权公司在本议案生效后

12

个月

内，再次向公司控股股东华立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及其子公司进行借款，借款额度不超过人民

币

1

亿元，借款利息不超过年利率

8%

。 该利率水平参考了本地实际资金使用成本，能为公司

节约财务成本。 具体借款金额和借款利息由借款发生时签订的协议约定。

由于华立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为公司控股股东，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的

相关规定，公司对其借款行为构成关联交易。

公司董事会已于

2011

年

6

月

10

日召开了六届十九次董事会，对上述议案进行了审议。 两

位关联董事刘浩军、蔡晓利进行了回避表决，经公司其余五位董事认真审议通过了《关于授

权公司再次向华立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及子公司融资的议案》。本次关联交易需提交公司

2011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后方可实施。 关联股东华立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将在

2011

年

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本议案时回避表决。

该议案生效后， 公司向控股股东华立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及子公司借款的总额度不超过

人民币

2

亿元。

二、关联方介绍和关联关系

1

、关联方基本情况

公司名称：华立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住所：浙江省杭州市余杭镇直街

181

号

法人代表：肖琪经

注册资本：

30,338

万元人民币

经营范围：实业投资，国内和国际贸易，技术服务，管理咨询，设备租赁，燃料油（不含成

品油）的销售。

截止

2010

年

12

月

31

日的主要财务指标（以下数据均未经审计）：总资产

1,003,134

万元、负

债

661,310

万元、净资产

341,823

万元（含少数股权权益）、营业收入

1,357,111

万元、利润总额

42,

702

万元、净利润

36,351

万元。

2

、关联关系

华立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为公司控股股东。

三、关联交易的主要内容

公司向华立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借款约定的主要内容为： 公司拟向华立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及

其子公司在未来

12

个月内借款不超过人民币

1

亿元，用于补充公司流动资金和项目经营发展

所需部分资金，借款利率不超过年利率

8%

。 具体借款金额和借款利息由借款发生时签订的

协议约定。

四、关联交易的目的以及本次关联交易对公司的影响

本次关联交易的主要目的是在国家宏观调控、银根紧缩的情况下，为保证公司经营性资

金周转，增加公司融资渠道，有助于解决公司可能发生的资金紧张局面，确保公司生产经营

稳定，而向控股股东华立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及其下属子公司借款。该借款利率参考了国家同

期同类贷款基准利率及本地实际资金使用成本费用，能为公司节约财务成本。具体借款金额

和借款利息由借款发生时签订的协议约定，不会损害上市公司及非关联股东利益，对公司持

续经营能力及财务状况无不良影响。

五、独立董事的意见

公司独立董事辛金国、甘为民、张鹏先生事前认可该关联交易议案，同意将该议案提交

公司六届十九次董事会审议，并发表独立董事意见：本次关联交易是在国家宏观调控、银根

紧缩，为公司储备生产经营周转资金的情况下发生的，公司向控股股东及其子公司借款有助

于解决公司经营中发生的资金紧张局面，确保公司生产经营稳定。借款利率参考了国家同期

同类贷款基准利率及本地实际资金使用成本费用，能为公司节约财务成本。该关联交易对公

司的经营不构成负面影响，不存在损害公司和全体股东，特别是非关联股东和中小股东利益

的情形。

六、备查文件目录

1

、六届十九次董事会决议；

2

、独立董事意见。

特此公告。

重庆华智控股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11

年

6

月

10

日

证券代码：

000607

证券简称：

*ST

华控 公告编号：

2011-26

重庆华智控股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召开

2011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的会议通知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

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

一、召开会议的基本情况：

1

、股东大会届次：

2011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

2

、股东大会的召集人：经重庆华智控股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六届第十九次会议审议通

过召开此次临时股东大会。

3

、会议召开的合法、合规性：本次股东大会会议召开符合有关法律、行政法规、部门规

章、规范性文件和公司章程相关规定和要求。

4

、会议召开时间：

2011

年

6

月

28

日（星期二）上午

10

：

00

5

、会议的召开方式：现场表决方式

6

、出席对象：

（

1

）截止

2011

年

6

月

23

日下午交易结束后在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深圳分公司

登记在册的本公司全体股东均可参加。因故不能出席会议的股东可以书面授权方式（授权委

托书附后）委托代理人出席会议和参加表决，该受托人不必是公司股东。

（

2

）公司董事、监事和高级管理人员。

（

3

）公司聘请的鉴证律师。

7

、会议地点：重庆市北碚区童家溪镇同兴园区一路

8

号公司会议室

二、会议议题：

1

、审议《关于授权公司再次向华立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及子公司融资的议案》

审议本议案时关联股东华立集团股份有限公司需回避表决。

以上议案内容刊登于

2011

年

6

月

11

日《中国证券报》、《证券时报》及巨潮资讯网（

http://

www.cninfo.com.cn

）投资者欲了解详细内容，请到以上媒体查询。

三、会议登记方法

1

、登记办法：

（

1

）自然人股东亲自出席的，凭本人身份证、证券账户卡办理登记；委托代理人出席的，

凭代理人的身份证、加盖印章或亲笔签名的授权委托书、委托人的证券账户卡及身份证复印

件办理登记。

（

2

）法人股东的法定代表人出席的，凭本人身份证、法定代表人身份证明书、法人单位营

业执照复印件（加盖公章）、证券账户卡办理登记；法人股东委托代理人出席的，凭代理人的

身份证、法定代表人授权委托书（加盖公章）、法定代表人身份证复印件、法人单位营业执照

复印件（加盖公章）、证券账户卡办理登记。

2

、登记地点：重庆市渝北区红锦大道

32

号总商会大厦

21

楼

8

号投资管理部

3

、登记时间：

2011

年

6

月

27

日

9

：

30-16

：

30

4

、登记方式：拟参加会议的股东可在登记时间到公司登记地点、或邮寄、传真的方式凭

股东账户卡进行登记（不按本通知要求时间进行登记的，公司不能保证其获得会议资料）。

四、其他事项

1

、联系人：熊波 何立柱

联系电话：

023-68269911 68269900

（传真）

电子邮箱：

cq.huazhiholding@holley.cn

2

、会期半天，参加会议股东食宿及交通费用自理。

五、备查文件

公司六届十九次董事会会议决议。

特此公告。

重庆华智控股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11

年

6

月

10

日

附： 授权委托书

本人（本单位）作为重庆华智控股股份有限公司的股东，兹委托 先生

/

女士代

表本人（本单位）出席公司

2011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特授权如下：

一、委托 先生

/

女士代表本人（本单位）出席公司

2011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

二、该代理人有表决权

/

无表决权 ；

三、该表决权具体指标如下：

1

、《关于授权公司再次向华立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及子公司融资的议案》（赞成、 反对、弃

权、回避）票。

四、 本人 （本单位） 对上述审议事项中未作具体指标的， 代理人有权

/

无权

按照自己的意思表决。

委托人姓名 委托人身份证号码

委托人持有股数 委托人股东帐户

受托人姓名 受托人身份证号码

委托日期： 年 月 日

生效日期： 年 月 日至 年 月 日

注

1

：委托人应在委托书中同意的相应的空格内划

"√"

，其他空格内划

"X"

；

2

、本授权委托书剪报、复印或自制均有效；单位委托须加盖公章。

证券代码：

002178

证券简称：延华智能 公告编号：

2011-024

上海延华智能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第二届董事会第十五次（临时）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其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保证公告内容真实、准确和完整，并对公告中的

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承担责任。

上海延华智能科技股份有限公司第二届董事会第十五次（临时）会议于二零一一年六

月七日以电话、书面方式通知各位董事，会议于二零一一年六月十日（星期五）以通讯方式

召开。公司七名董事，均进行表决。 会议符合《公司法》及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经认真审

议，会议通过如下议案：

审议批准《关于公司拟向中信银行上海古北支行申请综合授信的议案》，内容为：为增

加本公司流动资金，公司拟向中信银行上海古北支行申请综合授信，

授信额度为人民币三千万元，授信品种为综合授信，授信期限为一年。

上述贷款授信，董事会授权经营管理层办理相关手续。

赞成票，

7

票，占出席会议董事的

100%

；反对票，

0

票，占出席会议董事的

0%

；弃权票，

0

票，占出席会议董事的

0%

。

备查文件：《上海延华智能科技股份有限公司第二届董事会第十五次（临时）会议决议》

特此公告

上海延华智能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11

年

6

月

11

日

股票代码：

000017

、

200017

股票简称：

*ST

中华

A

、

*ST

中华

B

公告编号：

2011-016

深圳中华自行车（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选举职工代表监事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

或者重大遗漏。

本公司第六届监事会将于

2011

年

6

月任期届满。本公司工会于

2011

年

6

月

7

日下午

2

：

30

召

开职工大会，选举了陶华亮先生为第七届监事会职工代表监事。

陶华亮先生个情情况简介如下：

陶华亮先生，

1954

年出生，西北工业大学毕业，工程师职称，历任本公司焊接车间调度、

管材车间副主任、总装车间主任、龙华二厂党总支委员、企管部经理助理、自行车事业部计财

部副经理、办公室副主任、集团公司综合办公室主任等职，现任集团公司党群专员、党委副书

记、工会负责人。

特此公告

深圳中华自行车（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2011

年

6

月

10

日

股票代码：

000017

、

200017

股票简称：

*ST

中华

A

、

*ST

中华

B

公告编号：

2011-017

深圳中华自行车（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第八届董事会第六次（临时）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

或者重大遗漏。

深圳中华自行车（集团）股份有限公司第八届董事会第六次（临时）会议于

2011

年

6

月

10

日以通讯表决方式召开，应参加表决董事

11

人，实际参与表决董事

11

人。 会议符合公司法和

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

一、董事经过认真讨论，审议并通过了以下议案：

1

、《关于公司董事长基本薪酬的议案》： 罗桂友先生自

2010

年

8

月起担任公司董事长、法

定代表人职务，专职负责公司各项工作。 目前，公司正处于破产重整、机制改革创新，以及大

量历史遗留问题急待解决的关键时刻，董事长所面临的工作极为艰难，承担的责任和压力巨

大。为体现薪酬管理的公正性、合理性，确保公司重组等各项工作的顺利拓展，有利于调动高

管人员的积极性和创造性，有利于公司的长远发展，参照公司薪酬体系，经董事会薪酬与考

核委员会决议，提出董事长罗桂友先生基本工资（税前）为人民币

6.5

万元

/

月，计薪日期从

2011

年

6

月

1

日起。

罗桂友先生为关联董事，对本议案回避表决。

表决结果：赞成

10

票，反对

0

票，弃权

0

票。

本议案需提交公司股东大会审议。

2

、《关于续聘深圳市鹏城会计师事务所有限公司的议案》：

深圳市鹏城会计师事务所有限公司具有证券、期货相关业务执业资格，公司自

2005

年至

2010

年连续六年聘请该事务所为公司年报审计机构，在合作过程中公司对其负责态度、敬业

精神表示满意。现根据公司董事会审计委员会提案，决定续聘深圳市鹏城会计师事务所有限

公司为本公司

2011

年度审计机构，聘期一年，审计费用为人民币

50

万元。

表决结果：赞成

11

票，反对

0

票，弃权

0

票。

本议案需提交股东大会审议。

3

、《关于召开

2011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的议案》：

定于

2011

年

6

月

28

日（星期二）上午

10

：

30

在深圳市龙华龙泉酒店三楼万福厅召开

2011

年

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具体事项请见本公司于今日发出的《关于召开

2011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

大会的通知》。

表决结果：赞成

11

票，反对

0

票，弃权

0

票。

二、公司独立董事张鑫淼、崔军、李冰、陈叔军对如下议案发表独立意见：

1

、《关于公司董事长基本薪酬的议案》：认为本次董事、高级管理人员的薪酬符合公司整

体薪酬体系，同意本议案并同意提交股东大会审议。

2

、《关于续聘深圳市鹏城会计师事务所有限公司的议案》： 鉴于深圳市鹏城会计师事务

所有限公司在

2010

年度为公司年报审计服务期间，态度严谨、认真，本次续聘会计师事务所

的程序符合相关法律法规规定，同意本议案并同意提交股东大会审议。

特此公告

深圳中华自行车（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2011

年

6

月

10

日

股票代码：

000017

、

200017

股票简称：

*ST

中华

A

、

*ST

中华

B

公告编号：

2011-018

深圳中华自行车（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第六届监事会第十一次（临时）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

或者重大遗漏。

深圳中华自行车（集团）股份有限公司第六届监事会第十一次（临时）会议于

2011

年

6

月

10

日以通讯表决方式召开，应参加表决监事

3

人，实际参与表决监事

3

人。 会议符合公司法和

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会议审议并通过了《关于公司第六届监事会任期届满及提名第七届监

事会监事候选人的议案》：

本公司第六届监事会即将届满。根据《公司法》及《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公司第七届监

事会成员仍由三名监事组成，其中股东单位推荐监事两名，本公司员工代表大会选举职工监

事一名。根据股东单位深圳市国晟能源投资发展有限公司、卓润科技有限公司和第六届监事

会推荐，提名萧彦先生、郑钟焕先生为公司第七届监事会候选人并提交股东大会审议。

萧彦先生、郑钟焕先生个人情况简介附后。

表决结果：赞成

3

票，反对

0

票，弃权

0

票。

特此公告

深圳中华自行车（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2011

年

6

月

10

日

萧彦先生、郑钟焕先生个人情况简介：

萧彦先生，

1968

年

9

月生，湖南财经学院经济学学士。曾任职中国农业银行湖南省益阳市

分行；中国平安人寿保险公司广西分公司营销管理、人力资源管理、监察审计、组训、营业区

经理等；新华人寿广西分公司柳州中心支公司总经理、分公司人事行政部经理、玉林中心支

公司总经理；自

2006

年

10

月起任职生命人寿保险股份有限公司，历任生命人寿总公司营销管

理本部企划督导高级处经理、生命人寿河南分公司总经理助理；

2010

年

4

月至今，担任深圳市

国民投资发展有限公司经营管理中心副总经理。

萧彦先生为公司大股东深圳市国晟能源投资发展有限公司推荐，未持有本公司股份；未

受过中国证监会、其他相关部门及证券交易所的处罚；符合《公司法》等法律法规规定的监事

任职条件。

郑钟焕先生，大学本科，工程师职称。 曾在深圳市轻纺工业公司、深圳市轻工业公司就

职；自

1985

年

10

月起进入深圳中华自行车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工作，历任计划部副经理、经

理，资材部经理等职；现为本公司监事、制造部经理。

郑钟焕先生为大股东卓润科技有限公司推荐，持有本公司

A

股股份

11,930

股；未受过中

国证监会、其他相关部门及证券交易所的处罚；符合《公司法》等法律法规规定的监事任职条

件。

股票代码：

000017

、

200017

股票简称：

*ST

中华

A

、

*ST

中华

B

公告编号：

2011-019

深圳中华自行车（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召开

2011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的通知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

或者重大遗漏。

一、召开基本情况：

1

、召开时间：

2011

年

6

月

28

日（星期二）上午

10

：

30

2

、召开地点：深圳市宝安区龙华人民中路龙泉酒店三楼万福厅

3

、召集人：本公司董事会

4

、召开方式：现场投票

5

、出席对象：

（

1

）截止

2011

年

6

月

21

日（星期二）下午交易结束后，所有在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

公司深圳分公司登记在册的本公司或其委托代理人均有权出席股东大会 （授权委托书格式

附后）。

（

2

）本公司董事、监事及高级管理人员。

（

3

）本公司聘请的律师。

二、会议审议事项：

（一）提案名称：

1

、《关于公司董事长基本薪酬的议案》；

2

、《关于续聘深圳市鹏城会计师事务所有限公司的议案》；

3

、《关于公司第六届监事会任期届满及选举第七届监事会监事的议案》。

（二）会议提案披露情况：

以上提案

1-2

经公司第八届董事会第六次（临时）会议决议通过，提案

3

经公司第六届监

事会第十一次（临时）会议决议通过，内容请参阅本公司今天刊登在《证券时报》、《香港商报》

及巨潮网

http://www.cninfo.com.cn

上的公告。

（三）、会议提案表决办法：

提案

1-2

采用以记名投票的表决方式进行表决； 提案

3

将采用累积投票制方式对每位候

选人进行逐个表决。

三、会议登记办法：

1

、法人股东请持营业执照复印件、股东帐户卡、法定代表人证明书和本人身份证办理登

记手续；委托代理人持营业执照复印件、股东帐户卡、本人身份证和法定代表人授权委托书

办理登记手续。

2

、自然人股东请持本人身份证、股票帐户卡、持股凭证原件进行登记；委托代理恩持本

人身份证、加盖印章或亲笔签名的授权委托书、委托人身份证、委托人股票帐户卡、委托人持

股凭证原件办理登记手续。

异地股东可将有关证件传真或信函方式进行登记。

3

、登记时间：

2011

年

6

月

24

日、

27

日，上午

8

：

30-12

：

00

，下午

1

：

00-5

：

00

。

4

、登记地点：深圳市龙华油松工业区中华工业园深圳中华自行车（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三楼董事会秘书处，邮政编码：

518131

。

四、其他事项

1

、会议联系方式：

联系电话：

0755-28181666

、

28181569

联系传真：

0755-28181009

联系人：姚正旺、崔红霞

2

、会议费用：本次会议会期半天，与会股东所有费用自理。

五、授权委托书

授权委托书

兹全权委托 先生

/

女士代表本人（单位）出席深圳中华自行车（集团）股份

有限公司

2011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并代为行使表决权。

委托人姓名： 被委托人签名：

委托人身份证号码： 被委托人身份证号码：

委托人股东帐号： 持有股数：

委托日期： 有效日期：

委托表决事项：

特此公告

深圳中华自行车（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2011

年

6

月

10

日

股票代码：

002454

公司简称：松芝股份 公告号：

2011-022

上海加冷松芝汽车空调股份有限公司

第二届董事会第三次会议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

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上海加冷松芝汽车空调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

公司

"

）于

2011

年

6

月

10

日在公司召开

了第二届董事会第三次会议。 本次会议以通讯方式举行，由公司董事长陈福泉先生召集和

主持。 召开本次董事会会议的通知及会议文件于

2011

年

6

月

1

日以专人送达、电子邮件和传

真等方式送达全体董事。本次董事会会议应参加董事

9

名，实际参加董事

9

名，会议的召集及

召开程序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及《公司章程》的规定。本次会议以记名投票表决方

式通过了以下决议：

1

、会议以

__9___

票同意、

__0___

票反对、

__0___

票弃权，通过了《关于加强上市公司专

项治理活动的自查报告的议》。

该议案内容请参见公司：《关于加强上市公司专项治理活动的自查报告》， 详见公司指

定信息披露媒体巨潮资讯网（网址为：

www.cninfo.com.cn

）。

2

、会议以

__9___

票同意、

__0___

票反对、

__0___

票弃权，通过了《关于公司治理的自查

报告和整改意见的议案》。

该议案内容请参见公司：《关于公司治理的自查报告和整改意见的议案》， 详见公司指

定信息披露媒体巨潮资讯网（网址为：

www.cninfo.com.cn

）。

公司独立董事出具了审核意见。公司独立董事认为：《关于加强上市公司专项治理活动

的自查报告》、《关于公司治理的自查报告和整改计划》客观、公正的反映了现阶段公司治理

的现状，整改计划符合相关法律法规要求及公司的实际情况。目前，公司整改工作问题已按

照整改要求基本落实，我们将持续了解并督促公司今后工作中的执行情况。

公司监事会认为：《关于加强上市公司专项治理活动的自查报告》、《关于公司治理的自

查报告和整改计划》客观、公正的反映了现阶段公司治理的现状，整改计划符合相关法律法

规要求及公司的实际情况。目前，公司整改工作问题已按照整改要求初步落实，监事会将持

续督促公司在今后工作中切实执行。

特此公告！

上海加冷松芝汽车空调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11

年

6

月

10

日

股票代码：

002454

公司简称：松芝股份 公告号：

2011-023

上海加冷松芝汽车空调股份有限公司

第二届监事会第二次会议的公告

本公司及监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

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上海加冷松芝汽车空调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

公司

"

）于

2011

年

6

月

10

日在公司召开

了第二届监事会第二次会议。 本次会议以通讯方式举行，由公司监事长周仪先生召集和主

持。 召开本次监事会会议的通知及会议文件于

2011

年

6

月

1

日以专人送达、电子邮件和传真

等方式送达全体监事。本次监事会会议应参加监事

3

名，实际参加监事

3

名，会议的召集及召

开程序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及《公司章程》的规定。本次会议以记名投票表决方式

通过了以下决议：

1

、会议以

__3___

票同意、

__0___

票反对、

__0___

票弃权，通过了《关于加强上市公司专

项治理活动的自查报告的议》。

经监事会审议，认为：《关于加强上市公司专项治理活动的自查报告》是根据中国证券

监督管理委员会 《关于开展加强上市公司治理专项活动有关事项的通知》（证监字

[2007]28

号）及上海证监局《关于做好

2011

年度上海辖区上市公司治理专项活动的通知》（沪证监公

司字

[2011]59

号），对照该两文件后附自查事项，对公司治理情况进行的自查，报告客观、公

正的反映了现阶段公司治理的现状。

2

、会议以

__3___

票同意、

__0___

票反对、

__0___

票弃权，通过了《关于公司治理的自查

报告和整改意见的议案》。

监事会经审议认为：《关于公司治理的自查报告和整改计划》客观、公正的反映了现阶

段公司治理的现状，整改计划符合相关法律法规要求及公司的实际情况。目前，公司整改工

作问题已按照整改要求初步落实，监事会将持续督促公司在今后工作中切实执行。

特此公告！

上海加冷松芝汽车空调股份有限公司监事会

2011

年

6

月

10

日

证券代码：

００２２０５

证券简称：国统股份 编号：

２０１１－０４３

新疆国统管道股份有限公司

２０１０

年度权益分派实施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

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新疆国统管道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本公司”）

２０１０

年度权益分派方案已获

２０１１

年

５

月

１７

日召开的

２０１０

年度股东大会审议通过，现将权益分派事宜公告如下：

一、权益分派方案

本公司

２０１０

年度权益分派方案为： 以公司现有总股本

１１６

，

１５２

，

０１８．００

股为基数，向

全体股东按每

１０

股派发

１．００

元现金（含税），共派发现金

１１

，

６１５

，

２０１．８０

元（含税，扣税后，个

人股东、投资基金、合格境外机构投资者实际每

１０

股派

０．９０

元），对于其他非居民企业，我公

司未代扣代缴所得税，由纳税人在所得发生地缴纳。

二、股权登记日与除权除息日

本次权益分派股权登记日为：

２０１１

年

６

月

１６

日，除权除息日为：

２０１１

年

６

月

１７

日

三、权益分派对象

本次分派对象为：截止

２０１１

年

６

月

１６

日下午深圳证券交易所收市后，在中国证券登记结

算有限责任公司深圳分公司（以下简称“中国结算深圳分公司”）登记在册的本公司全体股

东。

四、权益分派方法

１

、本公司此次委托中国结算深圳分公司代派的股息将于

２０１１

年

６

月

１７

日通过股东托管

证券公司（或其他托管机构）直接划入其资金账户。

２

、以下股份的股息由本公司自行派发：

序号 股东账号 股东名称

１ ０８＊＊＊＊＊０５５

新疆天山建材（集团）有限责任公司

２ ０８＊＊＊＊＊０９９

国统国际有限公司

３ ０７＊＊＊＊＊０１４

傅学仁

五、咨询机构：

咨询地址：新疆乌鲁木齐市林泉西路

７６５

号新疆国统管道股份有限公司三楼

咨询联系人：陈莹 李玲丽

咨询电话（传真）：

０９９１

—

３３２５６８５

新疆国统管道股份有限公司

二〇一一年六月十一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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